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五日八八高市府環四字第二四三五八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八九高市府環四字第二七一○九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九一高市府環四字第○九一○○二三三九七號函核定


第一條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各資源回收廠妥善辦理代處理廢棄物工作，確保設施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進入各資源回收廠：
一、取得高雄市政府核發清除許可證之清除機構。
二、符合自行清運規定者。
三、經各資源回收廠核可者。

本局得視各資源回收廠之廢棄物處理量能、設備狀況及本市廢棄物處理政策，停止廢棄物之代處理。

第三條    各資源回收廠開放時間由各資源回收廠自行訂定，並得依實際狀況調整。另因颱風、天災等不可抗力情形或其他因素發生時，得暫停或終止代處理工作。
第四條    經各資源回收廠核可代處理之報廢或銷毀物品得優先處理；申請單位或事業機構應派員負責監控銷毀，物品外流或遭人撿拾，由申請單位或事業機構自行負責。
第五條    申請載運廢棄物進各資源回收廠處理者，須依各資源回收廠之進廠申請程序辦理，並於取得各資源回收廠核可後，始得進各資源回收廠。
第六條    各資源回收廠得隨時對進廠廢棄物作必要之抽檢，進廠車輛不得拒絕，拒絕抽檢或抽檢時發現申請內容與進廠實際內容不符者，禁止進廠傾卸。
第七條    申請單位或事業機構不得運送下列廢棄物進廠：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危險易爆炸容器及物質：如鋼瓶、瓦斯桶、汽油桶、含有氫氣、乙炔、氣膠等之高壓容器及如硝化甘油、三硝基苯、過氯酸鉀或其他易爆炸容器及物質。
三、不可燃物質：如集塵灰、灰渣、礦渣、玻璃、金屬屑及建築廢棄物或其他不可燃物質。
四、不適燃物質：如廢酸鹼、廢溶劑、廢觸媒、動物屍體、污泥、廢輪胎或其他不適燃物質。
五、巨大不易破碎廢棄物：如彈簧床、內含彈簧之沙發、椰子床或其他巨大不易破碎廢棄物。
六、有害事業廢棄物經中間處理者。
七、其他經認定不適宜代處理者。
第八條    拖車、貨櫃車、聯結車或無自動傾卸裝置之車輛不得載運廢棄物進廠處理。但因情
況特殊經本局核可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代處理廢棄物一般規定如下：
一、進廠車輛應依規定之路線、標誌行駛，並接受各資源回收廠工作人員之指導傾倒廢棄物。
二、傾卸平台內，嚴禁煙火。
三、車輛應密封或加蓋其他足以防護之設備，始得進廠。
四、載運巨型垃圾（如家俱、沙發、櫥櫃等）進廠，應先向該廠報備，並依指定投入口投入。
五、過磅時不得於磅秤上緊急煞車，若有毀損應照價賠償。
六、車輛進出傾卸平台時，時速須低於二十公里，並應注意人員及其他車輛之安全。
七、廢棄物傾卸後，應將殘留於傾卸口之廢棄物清除乾淨。
八、對廠區各項設備及花木應加保護，若有毀損應照價賠償。
九、進廠車輛發生故障時，應立即拖離現場，以免影響其他車輛作業。

十、進廠車輛其空車及所載廢棄物之總重量，貨車不得超過二十五公噸。

十一、進廠車輛於傾卸門前傾倒廢棄物時，不得以倒車衝撞混凝土墩或採緊急煞車方式傾卸廢棄物。

十二、廢棄物清除機構辦理跨區營運，收運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時，進廠車輛應由廢棄物產出單位出具產源證明單，離開該縣市前應先行磅秤，並將產源磅秤單（包括進廠車輛車牌號碼、磅秤時間、磅秤重量）立即傳真至本局，於進廠前出具廢棄物產源證明單及產源磅秤單，經該廠核對後，始得進廠。

十三、廢棄物清除機構辦理跨區營運時，本局得要求其按日將翌日每一部清運車輛車牌號碼、運輸路線及預定到達時間等資料傳真至本局，本局得不定期進行攔檢查核。清運車輛並應隨車攜帶廢棄物產源證明單、產源磅秤單、合格清除之車輛證明等文件，以供本局查核。
第十條    進廠車輛進廠時應依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繳納代處理費。
第十一條  申請單位或事業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各資源回收廠除依各款規定於一定期間內禁止其進廠代處理廢棄物外，並依其違反之法令，移送相關單位處理。
一、違反第四條規定者，各資源回收廠得暫停或終止受理該申請單位或事業機構之報廢或銷毀物品進廠。
二、違反第六條規定拒絕抽檢者或清除機構私自夾帶外縣市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者，第一次禁止該違反車輛進廠三個月，再違反者，禁止其所有車輛進廠六個月。
三、違反第七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禁止該清除機構或自行清運者所有車輛進廠六個月至一年。

四、違反第七條第三款至第六款規定者，禁止該違反車輛進廠三個月至六個月。

五、違反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十一款規定，經限期通知改善，逾期未完成改善者，禁止該違反車輛進廠一個月至三個月。
六、自行清運者代清運他人產出之廢棄物進廠，禁止該自行清運者進廠一個月至三個月。
七、未經各資源回收廠核可而擅自進廠者，各資源回收廠除追繳代處理費外，並禁止該違反車輛進廠一個月至三個月。
八、跨區清運之車輛違反第九條第十二款規定者，禁止該違反車輛進廠一個月至三個月。

九、清除機構及所屬員工違反第九條第十三款規定，經本局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完成改善者，禁止該清除機構所有車輛進廠一個月至三個月。

前項所稱禁止進廠，係指禁止進入本局所屬各資源回收廠。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